黑工程院党发〔2018〕31号

中共黑龙江工程学院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黑龙江工程学院干部请假规定
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分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二级学院，各系、部、处及直属单位：

《黑龙江工程学院干部请假规定（修订）》经校党委常务委员会二届76次会议（2018年第二十一次会议）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文件精神，贯彻执行。
二○一八年七月九日

	黑龙江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8年7月9日发出


黑龙江工程学院干部请假规定（修订）
为加强对学校干部的管理，推进干部管理工作的制度化、规范化，切实增强领导干部的组织观念，严肃工作纪律，保证学校各项工作的高效运行，根据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请假范围
本规定所指请假主要包括干部因公外出（含出国、出境）、因私外出（含出国、出境，因病请假），所有干部须按本规定的相关规定，事先履行请假手续，事后办理销假手续。

二、请假及销假方式
1.学校党政负责同志外出，须向省委高校工委请假，向学校领导班子成员通报。

2.学校党政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因公外出，须向党委书记请假。

3.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校外活动或因私外出，须提前向党委书记请假；如因特殊情况未及时请假，返校后，应及时向书记通报情况，必要时须向学校党委汇报。

4.处级干部外出（国内、境内）两天以内（含）须按级别向主管（分管或联系）领导书面报告。期间遇学校重大活动不能参加的，要按5、6之规定履行请假手续。

5.正处级干部外出（国内、境内）超过3天的，书面向分管（联系）校领导请假（填报附件1）。

6.副处级干部外出（国内、境内）超过3天、不满1周的，按分工由本部门（单位）主管领导批假；超过1周的，须经主管领导同意，书面报分管（联系）校领导批假（填报附件1）。

7.正处级以上干部（含）外出超过3天（含）要提前1天向组织部书面报告，并将《黑龙江工程学院干部外出请假审批单》（附件1）交党政办公室备案，汇总后向学校主要领导报告。

8.处级干部因私出国（境）须经纪检部门签署意见后，交组织部集中审核，组织部将在每月10日、20日、30日分三次（如遇休息日顺延至休息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）集中报请学校分管干部工作党委副书记签署意见，经批准方可出行（填报附件2）；因公出国（境）请假按《黑龙江工程学院因公出国（境）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执行。

科级干部外出请假由各单位党政负责同志负责审批；科级干部及备案工作人员因私出国（境）须经本部门（单位）主管领导批假（填报附件3）。

干部因私出国（境）返校工作后，要及时销假。按期返校可采取电话方式销假；确须延期返校的，应及时说明原因并征得组织批准。

9. 干部如因办理签证等原因需使用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的，经本人申请，部门签署意见后，到组织部办理领取证件相关手续（填报附件4）。业务办理完毕后一周内须将证件及时送交组织部集中管理。
三、请假纪律和注意事项
1.严格执行请假制度与干部考核工作挂钩。干部无故一年内有一次不请假出差或外出者，其年度考核一般不能评定为优秀。未履行请假手续外出期间，所在单位或分管工作出现事故的，要追究其领导责任。

2.干部外出要提交书面报告。说明事由、地点、往返日期，以及外出期间的本职工作安排情况等。

3.处级干部外出期间，要将本人在外的联系方式告知本部门办公室或部门同事，并保持通讯畅通。

4.处级干部出国（境）学习1个月以上、培训（考察）1周以上，在回校工作后，要填写《干部学习考察鉴定表》，经组织鉴定后，放入本人学习档案。

5.干部外出请假期间涉及的工资、福利、津贴等待遇问题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

6.假期（除事假外）均包含公休假日、法定假日。

四、本规定如和国家、省及有关厅局相关条例相悖，以国家、省厅有关规定为准。

五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。原《干部请假暂行规定》（黑工程院党发〔2013〕42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1：

黑龙江工程学院干部外出请假审批单

	部  门
	
	姓名
	

	时  间
	  月  日至  月  日（  天）
	随行人员
	

	请假理由
	

	部门
主要负责人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             

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学校分管领导
审批意见
	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外出联系方式
	
	销假时间
（组织填写）
	


附件2：
黑龙江工程学院干部因私出国（境）请假审批单
	部  门
	
	姓名
	

	时  间
	  月  日至  月  日（  天）
	随行人员
	

	请假理由
（去向）
	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： 

年     月     日

	部    门
审核意见
	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签字：     

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纪检监察处
审 核 意 见  
	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签字：     

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组  织  部
审 核 意 见
	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签字：     

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分管干部工作党委副书记
审 批 意 见
	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外出联系方式
	
	销假时间
（组织填写）
	


（处级干部适用）

附件3：
黑龙江工程学院干部因私出国（境）请假审批单
	部  门
	
	姓名
	

	时  间
	  月  日至  月  日（  天）
	随行人员
	

	请假理由
（去向）
	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： 

年     月     日

	部    门
审批意见
	（单位盖章）             

签字：         

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外出联系方式
	
	销假时间
（组织填写）
	


（科级干部及其他备案人员适用）

附件4：
黑龙江工程学院
申请使用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审批单

	部  门
	
	姓名
	

	时  间
	月   日至   月   日（  天）

	使用理由
	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： 

年     月     日

	部    门
审核意见  
	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签字：     

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组  织  部
审 核 意 见
	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签字：     

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归还时间
	年    月   日


（适用于所有备案人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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